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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网络媒介教育尤其要如此。据统计，2005年底，我国上网用户总数已突破

1亿，达1.11亿，上网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未来上网很

可能成为全民必备的基础技能之一。但是在这一波的网络热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因为不当使用

网络而造成种种伤害的事件发生，尤其是自制力较差的儿童，在“电子海洛因”和“网瘾”面

前显得尤为无助。因此，如何避免孩子们免受网瘾毒害，保证他们健康成长，成为我们的一个

重要课题。 

笔者针对“网络媒体素养”这一课题，以笔者所在的宁波市儿童为例，考察宁波市儿童媒介接

触行为，希望以此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对儿童在使用网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有更进一步的

了解，促使家长及教师在家庭及学校生活中对儿童的网络使用行为有更进一步认识，从而引导

学生增强网络使用行为的安全与合理性。 

笔者参考前人研究结果设计出一份“儿童网络使用行为暨网络媒体素养问卷”，该问卷包括两

个部分：儿童基本个人数据及网络使用情形，包含家中计算机数、父母是否会使用网络、使用

网络时间、以及有关网络的主要知识来源与网络使用行为等；关于儿童网络媒体素养的认知测

量，根据前面的定义，将网络媒体素养分为五个层次，包含网络使用、信息评价、网络安全、

网络法律及网络礼仪，五个层次分别设计适当的问卷题目。 

以宁波市小学六年级作为测试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海曙区范桂馥小学和孝文街小

学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测试，测试时间为2006 年2 月 15日至2006 年2 月18 日。 

将回收的问卷数据输入计算机，以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结果分析，在网络媒体素养部分： 

这个部分的题目分为正向题与负向题两种类型，并将答案分为五个等级，在正向题型中，“非

常同意”给5 分；“同意”给4 分；“不同意”给3 分；“非常不同意”给2 分；“不知道”

学校名称 发出问卷数 有效问卷数 问卷有效率 

范桂馥小学 42 42 100% 

孝文街小学 60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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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未填答者给1 分；而在反向题型中，“非常同意”给2 分；“同意”给3 分；“不同意”

给4 分；“非常不同意”给5 分；“不知道”或是未填答者给1 分。 

基本资料统计描述如下： 

一、关于社会人口学变项 

1、性别 

在有效问卷中，男生有52位，占50.3%；女生有50位。占了49.7%。 

2、家中计算机数 

在102 位受试学生中，有85 位家中有计算机，比例为83%，家中平均计算机数为1.13 台。 

3、家中是否可以上网 

家中可以上网的学生有67位，占了64.4%；而家中有计算机又可以上网的比例则为77%。 

4、本身是否会上网 

会上网的学生共有98位，占了96%，而不会上网的学生共有4位，占了3.6%。 

5、开始使用网络的时间 

在开始使用网络的时间这项问题上，有20.4%的学生选择一年至两年，而选择三个月以内、半

年至一年、两年至三年以及三年以上的都约占17%，使用时间在三个月至半年的最少，占

10.4%。 

6、主要计算机知识来源（复选题，最多可选三个） 

在主要计算机知识来源中，最常成为儿童主要计算机知识来源的是学校老师，其次是同学朋

友，再次才是父母或是兄弟姊妹。 

7、父母是否会干涉或是否参与我的网络使用行为 

会的占58.4%，不会干涉的占41.6%。而为了详细定义，本研究又将干涉或是参与的方式合并为

“高度干涉参与”（28.9%）、“中度干涉参与”（17.7%）、“低度干涉参与”（11.8%）及

“不会干涉参与”（41.6%）。 

8、如果父母会干涉我的网络使用行为，他们通常会如何作 

父母最常参与或是干涉网络使用行为的方式为限制上网时间（29.7%），其次是规定做完功课

之后才能上网（28.7%），以及会限制我上哪些网站（13.0%）。 

二、关于网络使用行为 

接下来针对儿童的网络使用行为，包括上网地点、上网时间、上网所从事的活动、会使用的网

络工具，是否会因上网而耽误其它事等网络行为进行描述。 

1、上网地点：最常上网的地点分别是在家里（57.2%）及学校（35.1%）。 

2、每星期上网的次数：每个学生平均每星期使用网络2.52 次。 

3、每星期上网的时间：每个学生平均每星期使用网络的时间为116 分钟。 

4、如果在使用计算机或是网络上有问题，最常去找谁帮忙通常是父母（29.3 %）、兄弟姊妹

（24.9%）、同学朋友（22.8%）与学校老师（18.8%）。 

5、上网主要从事的活动（复选题，最多可选三个）：学生上网最主要的活动是查数据，其次

是玩网络联机游戏。 

6、会使用的网络工具：大部分的儿童都会使用WWW 及搜寻引擎，另外也有不少儿童会使用e-

mail ，使用QQ 及BBS 的儿童则较少。 



7、会不会因为使用网络而耽误作其它事的时间：认为会常常因上网而耽误其它事情时间的仅

占4.5%，偶尔的占28.6，而几乎不会的占64.5%。 

三、关于网络媒体素养 

本研究关于网络媒体素养的题目共有三十道，而这三十题的问题分别代表了五个层次的网络能

力。 

网络媒体素养分数将问卷结果计算之后可以得到五项平均分数，分别是网络使用能力

（21.08）、信息评价能力（25.14）、网络安全能力（25.43）、网络法律能力（12.85）、网

络礼仪能力（16.00），而媒体素养总分（20.10）则是由这五项能力加总之后平均所得。研究

结果发现在每题平均得分上以“信息评价能力”（4.19）最高，而网络法律能力（2.57）最

低，显见目前儿童在对于网络法律的概念仍有加强倡导的必要。 

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归纳出以下几项结论： 

1、儿童会上网的比例相当高。在本研究中发现儿童会上网的比例高达96.4%，在本研究中“会

上网”的概念应该被定义为“有使用网络的经验”，目前宁波市儿童家中的计算机及网络设备

相当普及，父母会上网的比例也高，而即使家中没有接触网络的资源，他们也可以在学校或其

它地方上网，因此可以发现本研究儿童会上网的比例高，可能与家庭环境及学校信息教育普及

有密切的关系。 

2、研究显示，儿童上网的频率及时间都还算合理，唯一要注意的是上网所从事的活动，不论

是本研究或是其它研究均发现，大部分的儿童上网是以玩网络计算机游戏居多。而家中可以上

网的儿童比较容易因上网而耽误其它事，如果依照Muntaz（2001）的研究来看，儿童在家中所

从事的网络行为以“娱乐休闲”居多，所以比较可能因此耽误时间。 

3、在网络媒体素养各项能力的表现方面，儿童在“网络使用能力”及“信息评价能力”的表

现要较“网络安全能力”、“网络法律能力”及“网络礼仪能力”佳，学校的信息教育多着重

于前两者，而较不重视后三者的能力，后三者的能力较偏向于道德与常识判断的概念，因而可

能与家庭教育、个人特质较有关系。 

4、在个人基本数据与网络媒体素养能力的关系上，有“家中可否上网”、“父母是否会使用

网络”及“父母是否会干涉或是参与我的网络行为”等因素会影响儿童网络媒体素养的表现。

而由于网络媒体素养能力是由五项不同的能力所组成，受试儿童在各分项能力的表现上，则各

有不同，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全面的决定因素。 

5、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是否会因上网耽误其它事”因素是网络媒体素养能力的重要

预测变项。 

6、“父母干涉参与的程度”对于儿童网络媒体素养的表现也有很大的影响，父母干涉参与程

度为中度或是高度的儿童，在网络媒体素养的能力上要比那些父母完全不干涉参与或是低度干

涉参与的儿童好些。 

7、家中有计算机或是可以上网的儿童，在“网络使用能力”及“信息评价能力”的表现上明

显优于家中没有计算机或是无法上网的儿童，从这样的研究结果来看，“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的概念是确实存在的。 

8、研究发现，上网时间越长的儿童，虽然在“网络使用能力”上表现较好，但在“网络法律

能力”及“网络礼仪能力”上却较差，这是一个值得令人忧心的问题，当政府与教育管理部门

在积极鼓吹全民上网的同时，却造成网络使用者的素质低落，这就好比一个开车技术很好的驾

驶，在马路上居然不懂得遵守交通规则与礼让行人一样，当我们逐渐迈入信息社会的同时，也

 



应加强对于信息科技的伦理教育。 

9、承接上点，虽然网络使用时间越长的儿童，在网络媒体素养的表现上不一定较好，反而有

较差的现象，但研究结果也发现，如果家长能够适度地干涉参与，或是培养儿童使用网络自制

的能力，则可以提高儿童的网络媒体素养。 

根据研究结果，笔者针对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老师、家长及学生本身做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对教育管理部门方面 

目前的信息课程将学习重点放在信息处理及信息搜寻上，而其中在对“信息科技的认知”方

面，有两点学习内涵，建议教育管理部门在制订课程上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课程内容。在本研究

的儿童对于“网络安全能力”、“网络法律能力”及“网络礼仪能力”上仍嫌不足，而政府部

门及相关单位在积极推动全民上网的工作之外，也应该倡导与网络媒体素养相关的其它概念，

让儿童除了可以更早、更有机会接触使用到网络之外，更能够具备网络使用以外的知识。 

二、对学校老师方面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学校老师仍为儿童网络知识的主要来源，然而与其它

国家相比较之下，我们国家花在信息教师培训的经费上明显少于其它国家，而要教授的学生却

又较其它国家的教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期望信息教师不断地靠自我进修吸取新知。建议

学校老师除了教授关于网络使用、信息搜寻与处理的课程之外，也应教导学生以批判性的角度

思考所搜寻到的信息，毕竟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空间中，学生必须学会有效率及有智慧地过滤与

吸收这些信息，才能不被错误的信息蒙蔽。除此之外，老师也应利用机会与学生讨论关于“网

络安全”及“网络礼仪”的概念，这两个部分其实算是属于基本的生活常识，在正式的信息教

育课程中极少被提及，但对于一个网络社会的小公民而言，这却是最基本的知识。 

三、对家长方面根据研究显示，儿童网络媒体素养的能力高低，与家长是否会使用网络，以及

家长是否会干涉或参与网络使用行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家中也是学生最常上网的地点，建

议家长除了要积极学习网络知识，成为孩子在遭遇困难时可以求助的对象，也可以多参与儿童

的网络使用行为，了解他们在网络上作些什么，了解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与他们多进行讨论

并提供协助，不但可以增加亲子间的沟通，也可以帮助培养儿童对于网络的正确态度及网络媒

体素养观。 

四、就学生而言，除了应将学校老师所教授的课程应用吸收之外，自己也应多涉猎有关的参考

书籍，毕竟网络只是一个工具，如何利用这项便利的工具获得丰富的信息与知识还是要靠自身

的努力。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网络空间遨游时，千万不要因为在网络空间中无法可管及匿

名性的屏障便可以胡作非为，做出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允许而且能冒犯或是伤害他人的举

动。计算机及网络是一项可以提供丰富学习资源的工具，除了游戏娱乐用之外，学生也应该多

利用这项工具在学习及生活方面的应用。 

（本成果系浙江省传播学会2005年度课题“宁波市中儿童媒介接触状况研究”） 

 

文章管理：mycddc （共计 4291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网络媒介

· 传者失控：网络媒介的传播者分析（下） (2002-7-31) 

· 传者失控：网络媒介的传播者分析（上） (200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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